
广西大学轻工与食品工程学院自行采购暂行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规范我院自行采购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等国家相关

法律法规及《广西大学仪器设备购置与验收管理办法（修订试行）》的规定制订本管理办

法。本管理办法接受学校和学院的监督与管理。 

 第二条  自行采购审批流程、采购范围、信息公开等按照《广西大学自行采购设备管

理细则》的规定执行。 

第三条  自行采购必须做好市场调研，择优选购。采购人都必须填写广西大学自行采

购询价记录表（记录表见附件 1），表内各栏目内容必须填写清楚、完整。 

第四条  采购金额超 10000元（含），必须与供货商签订采购合同,由项目负责人签

字后，加盖学院公章。 

 第五条  采购人必须对自行采购设备进行全面认真验收，并按规定办理固定资产入库

等相关手续。 

第六条   采购人报账时必须附上自行采购申请表、询价记录表原件和合同原件等资

料。 

 第七条  采购人必须做好自行采购申请表、询价记录表、合同等自行采购资料的归档

保管工作。 

第八条  采购人必须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认真组织实施采购活动，不得将依法

必须进行集中采购的项目化整为零或者以其他任何方式规避集中采购。 

第九条  自行采购项目必须自觉接受学校相关部门的抽查或审计检查。 

第十条  本管理办法自发布之日实施，由广西大学轻工与食品工程学院党政联席会负

责解释。 

广西大学轻工与食品工程学院 

2018年 10月 18日 

  



附件 1： 

广西大学自行采购询价记录表 

设备 

情况 

设备名称  数    量  

规格型号  预算金额  

技术参数 

 

 

 

 

 

询价 

情况 

供应商或用户 
报价（单位：

万） 
联系人 

电话（必须含固定

电话）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学院

询价

小组

意见 

 

 

 

 

 

 

询价小组成员签字： 

学院

意见 

 

 

 

 

  院长或书记签字：                      年         月        日 

                                                   学院盖章 

 

备注：1.至少提供三家供应商或用户报价。2.询价小组由本单位三名以上在编职工组成。 


